押运服务（A项）最终执行价格：

1.基本服务费用标准：      

	服务项目及内容
	最终报价
	服务支持响应时间
	增值税专票税率

	押运服务基本服务费用标准
	“一车五人”运送线74.1万元/条/年
	及时响应
	6%


2.非基本服务费用标准：

（1）押运服务费减免:经双方协商，工行不再承担市分行城区原43个同业网点押运服务，不承担该43个同业网点10.2万元/年/点押运服务费，同时，供应商承诺押运服务费再减免25万元/半年。

（2）上门服务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宁波销售分公司）按43元/点/天向供应商直接支付2023年1月1日-2023年6月30日押运服务费。

（3）宁海支行在未增加运送线路前提下增加“中石油西店加油站”上门服务点，工行按4万元/点/年另行支付该上门服务点押运服务费，至宁海支行新增运送线路止。

3.其他费用约定:

（1）超时服务费用:供应商押运车辆每日基本工作时间为12小时（含中午2小时休息时间），单车工作时间超过基本工作时间半小时以上（剔除工行大队基地至分行中心库时间）的，按每超过半小时50元另行计费（半小时以内的不计费），按季结算和支付。

（2）日行驶公里限定数费用标准:工行（分行本级）租用的押运车辆日平均行驶公里限定为140公里，超过限定里程数，以每公里9元支付服务费，并按各押运线路车辆统筹平均计算，按季据实结算和支付，全年超里程结算费用不超过50万元。工行（慈溪、余姚、宁海和象山支行）押运车辆日平均行驶公里限定为120公里，超过限定里程数，以每公里9元支付服务费，并按全部车辆统筹平均计算，按季据实结算和支付。为保障工行利益，供应商不得擅自使用工行租赁线路押运车辆用于执行非工行的押运及其他任务，如有上述行为按实际使用里程的3倍予以扣减。

（3）临时长途押运服务费用标准:执行外地（离开宁波）长途押运任务，赴杭州来回一趟一车按3000元计算服务费:赴上海来回一趟一车按5000元计算服务费，按季结算和支付。

（4）另行派车服务费用标准:工行有临时性、季节性押运业务需求，且需要供应商另行派车完成押运任务的，另行派车服务费用按服务时间和公里数综合计算确定，每半天服务费用为年基本服务费/365/2，不足半天的按半天计算，超出半

天的按一天计算，同时每半天的押运服务公里数限定为50公里，超出的按每公里9元计费，按季结算和支付。

（5）合同期内，因燃油价格调整，导致供应商运营线路成本平均增加或减少5000元以上的，双方可协商调整服务费用。

4.备注:

（1）本次报价不高于上期入围及最终合作价格。

（2）以上价格包含完成本项目全部服务内容所需的所有费用，供应商不再向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